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

112年度勞上字第28號

上  訴  人  陳保樹   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弄0號

訴訟代理人  戴慈嫺 

被上訴人    聯榮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原名：善本企業股份

            有限公司）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陳登祥 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郭蔧萱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

月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

上訴，並為訴之擴張，本院於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

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  文

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及擴張之訴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。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一、本件被上訴人原名「善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」，嗣於民國11

2年7月4日已申請變更公司名稱為「聯榮環保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」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在卷可憑（見

本院卷第173頁），其權利義務仍屬同一，具有法人格同一

性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，非經他造同意，不得為之，

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

法第446條第1項、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

件上訴人原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：㈠職災工資補

償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、㈡短少薪資25,676元、㈢資遣

費60萬元、㈣職災期間解僱上訴人賠償25,000元、㈤咆哮霸

凌上訴人賠償20萬元、㈥將來治療費用120萬元、㈦交通費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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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萬元、㈧精神慰撫金120萬元，合計5,450,676元。嗣經原

審判決被上訴人給付短少之薪資6,991元，並駁回上訴人其

餘請求。上訴人針對原審駁回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職災工資

補償180萬元、 短少薪資8,000元、醫療相關費用200萬元

（含將來治療醫療費120萬元、精神慰撫金60萬元及交通費2

0萬元）部分不服提起上訴，並就醫療相關費用部分擴張請

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3萬元、交通費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

給付6萬元，核屬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且為被上訴

人於程序上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第302頁），合於前述規

定，應予准許。

貳、實體部分　　
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伊自111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，嗣於同

年月8日奉派爬進大型通風管做清理工作，致受有腰椎間盤

突出之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害）。後伊於同年月29日被逼簽離

職書，期間被上訴人僅給付伊同年月1日至16日之薪資25,67

6元。伊自得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59條第1項第2

款、第13條、第14條第1項第6款、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、

民法第28條、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85條第1項、第194

條、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給付：㈠職災工資

補償200萬元、㈡短少薪資25,676元、㈢資遣費60萬元、㈣

職災期間解僱上訴人賠償25,000元、㈤咆哮霸凌上訴人賠償

20萬元、㈥將來治療費用120萬元、㈦交通費20萬元、㈧精

神慰撫金120萬元，合計5,450,676元等語。為此，爰聲明求

為判命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,450,676元，及自起訴狀

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【上

訴人另請求原審共同被告京磊實業有限公司（下稱京磊公

司）賠償部分，業經原審判決確定，茲不贅述】。
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，係其在其他公司上班

發生，並非因任職被上訴人時清理通風管所致。嗣上訴人於

111年6月29日自請離職，兩造合意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勞動

契約，上訴人係以月薪35,000元計算工資，被上訴人同意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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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短少工資6,991元，上訴人其餘請求並無理由等語為辯。

三、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,991元，及自112年1月18

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並駁回上訴

人其餘請求。上訴人對原審駁回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職災工

資補償180萬元、 短少薪資8,000元、醫療相關費用200萬元

（含將來治療醫療費120萬元、精神慰撫金60萬元及交通費2

0萬元，合計3,808,000元）部分不服提起上訴，並就醫療相

關費用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3萬元、交通費部分擴

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6萬元，合計擴張49萬元，與上訴部

分合計4,298,000元（計算式3,808,000+490,000=4,298,00

0）。上訴及擴張聲明：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

訴人給付3,808,000元本息部分廢棄。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

上訴人4,298,000元，及自112年1 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

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（上訴人其餘敗訴部分，未據上訴

人聲明不服，已告確定）。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：如主文所

示。
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：

　㈠上訴人自111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。

　㈡上訴人於111年6月29日簽立離職申請單（原審卷三第423

頁）。

五、本件爭點：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,298,000元本息，

即醫療相關費249萬元（含開刀費48萬元、神經外科看診及

藥物費12萬元、復健科看診及貼布費用62萬元、中醫針灸及

看診費用26萬元、精神科看診及藥物費用15萬元、精神慰撫

金60萬元、交通費26萬元）、職業傷害的薪資補償180萬

元、短少薪資8,000元，有無理由？

六、經查：　　

　㈠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因清理通風管致受有系爭傷害等節，固據

其提出國軍高雄總醫院診斷證明書佐證（見本院卷第137

頁、139頁、143頁），惟為被上訴人否認。查上訴人於本院

審理時，主張其之前在仁武上班是頸椎受傷，不是腰椎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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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，其因清理通風管方受有系爭傷害，故請求被上訴人要對

其所受系爭傷害負責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80頁）。嗣經本院

函詢國軍高雄總醫院，該院表示上訴人於109年3月4日即因

下背痛至該院復健科接受治療，但症狀未明顯改善，於110

年9月15日接受核磁共振檢查，發現有椎間盤突出現象，椎

間盤突出與其退化性脊椎炎二者不一定有正相關，一般椎間

盤突出為外力（如外傷或搬重物）引起，退化性脊椎炎則為

老化過程，但如長期負重會加快其退化過程。因上訴人於10

9年即有腰痛情形，故無法判斷清理風管工作是否加重其症

狀等語，有該院112年9月28日醫雄企管字第1120014748號函

在卷為憑（見本院卷第221頁），堪認上訴人於任職被上訴

人前即有椎間盤突出之病症，其椎間盤突出，並非其清理通

風管所致，且無證據證明其清理風管工作是否加重其症狀，

上訴人主張其因清理通風管致受有系爭傷害等云云，並執此

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醫療費相關費用249萬元及職業災害薪資

補償180萬元，即難認有據。

　㈡上訴人雖又主張其去被上訴人公司上班時，有說之前在京磊

公司上班時是日薪2,200元，被上訴人就叫伊去上班，但被

上訴人僅給付月薪35,000元，沒有跟伊講是月薪還是日薪，

故應該以月薪43,000元計算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09頁至第410

頁），惟此為被上訴人否認，抗辯稱上訴人係採月薪35,000

元計算工資等語。查依上訴人投保資料所載，其投保薪資為

月薪34,800元（見原審卷一第88頁），且上訴人於111年6月

29日簽收當月份工資之支付憑單，其右上角之計算式，亦係

以35,000元為計算基礎（見原審卷三第425頁），核與被上

訴人抗辯上訴人係以月薪35,000元計算工資等語相符。另上

訴人於京磊公司上班時是日薪2,200元，固有上訴人所提之

勞健保資料為憑（見原審卷一第93頁），惟此係上訴人於任

職京磊公司之計薪方式，與被上訴人無涉，且無證據證明被

上訴人同意依其任職於京磊公司之相同方式計薪，再佐以上

訴人於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，並未就被上訴人短付薪資乙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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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申訴（見原審卷三第733頁至第736頁），亦為上訴人所不

爭（見本院卷第410頁），則本件自難認兩造有合意以月薪4

3,000元計算工資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給付月薪35,000

元，應該以月薪43,000元計算，短發8,000元等云云，亦難

認有憑。

七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,808,00

0元本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

訴之判決，核無不當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

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，

再擴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49萬元本息，亦為無理由，

爰併予駁回。
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

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

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　　

九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

    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勞動法庭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蘇姿月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郭宜芳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劉傑民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其

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

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

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，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。如委任律

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楊馥華

附註：

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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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但上訴

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

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

院認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

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，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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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
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勞上字第28號
上  訴  人  陳保樹   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弄0號
訴訟代理人  戴慈嫺  
被上訴人    聯榮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原名：善本企業股份
            有限公司）


法定代理人  陳登祥  


訴訟代理人  郭蔧萱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並為訴之擴張，本院於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  文
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。
第二審訴訟費用及擴張之訴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。
    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部分
一、本件被上訴人原名「善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」，嗣於民國112年7月4日已申請變更公司名稱為「聯榮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」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73頁），其權利義務仍屬同一，具有法人格同一性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，非經他造同意，不得為之，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、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件上訴人原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：㈠職災工資補償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、㈡短少薪資25,676元、㈢資遣費60萬元、㈣職災期間解僱上訴人賠償25,000元、㈤咆哮霸凌上訴人賠償20萬元、㈥將來治療費用120萬元、㈦交通費20萬元、㈧精神慰撫金120萬元，合計5,450,676元。嗣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給付短少之薪資6,991元，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。上訴人針對原審駁回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職災工資補償180萬元、 短少薪資8,000元、醫療相關費用200萬元（含將來治療醫療費120萬元、精神慰撫金60萬元及交通費20萬元）部分不服提起上訴，並就醫療相關費用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3萬元、交通費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6萬元，核屬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且為被上訴人於程序上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第302頁），合於前述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貳、實體部分　　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伊自111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，嗣於同年月8日奉派爬進大型通風管做清理工作，致受有腰椎間盤突出之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害）。後伊於同年月29日被逼簽離職書，期間被上訴人僅給付伊同年月1日至16日之薪資25,676元。伊自得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59條第1項第2款、第13條、第14條第1項第6款、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、民法第28條、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85條第1項、第194條、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給付：㈠職災工資補償200萬元、㈡短少薪資25,676元、㈢資遣費60萬元、㈣職災期間解僱上訴人賠償25,000元、㈤咆哮霸凌上訴人賠償20萬元、㈥將來治療費用120萬元、㈦交通費20萬元、㈧精神慰撫金120萬元，合計5,450,676元等語。為此，爰聲明求為判命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,450,676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【上訴人另請求原審共同被告京磊實業有限公司（下稱京磊公司）賠償部分，業經原審判決確定，茲不贅述】。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，係其在其他公司上班發生，並非因任職被上訴人時清理通風管所致。嗣上訴人於111年6月29日自請離職，兩造合意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，上訴人係以月薪35,000元計算工資，被上訴人同意給付短少工資6,991元，上訴人其餘請求並無理由等語為辯。
三、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,991元，及自112年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。上訴人對原審駁回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職災工資補償180萬元、 短少薪資8,000元、醫療相關費用200萬元（含將來治療醫療費120萬元、精神慰撫金60萬元及交通費20萬元，合計3,808,000元）部分不服提起上訴，並就醫療相關費用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3萬元、交通費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6萬元，合計擴張49萬元，與上訴部分合計4,298,000元（計算式3,808,000+490,000=4,298,000）。上訴及擴張聲明：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,808,000元本息部分廢棄。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4,298,000元，及自112年1 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（上訴人其餘敗訴部分，未據上訴人聲明不服，已告確定）。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：
　㈠上訴人自111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。
　㈡上訴人於111年6月29日簽立離職申請單（原審卷三第423頁）。
五、本件爭點：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,298,000元本息，即醫療相關費249萬元（含開刀費48萬元、神經外科看診及藥物費12萬元、復健科看診及貼布費用62萬元、中醫針灸及看診費用26萬元、精神科看診及藥物費用15萬元、精神慰撫金60萬元、交通費26萬元）、職業傷害的薪資補償180萬元、短少薪資8,000元，有無理由？
六、經查：　　
　㈠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因清理通風管致受有系爭傷害等節，固據其提出國軍高雄總醫院診斷證明書佐證（見本院卷第137頁、139頁、143頁），惟為被上訴人否認。查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，主張其之前在仁武上班是頸椎受傷，不是腰椎受傷，其因清理通風管方受有系爭傷害，故請求被上訴人要對其所受系爭傷害負責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80頁）。嗣經本院函詢國軍高雄總醫院，該院表示上訴人於109年3月4日即因下背痛至該院復健科接受治療，但症狀未明顯改善，於110年9月15日接受核磁共振檢查，發現有椎間盤突出現象，椎間盤突出與其退化性脊椎炎二者不一定有正相關，一般椎間盤突出為外力（如外傷或搬重物）引起，退化性脊椎炎則為老化過程，但如長期負重會加快其退化過程。因上訴人於109年即有腰痛情形，故無法判斷清理風管工作是否加重其症狀等語，有該院112年9月28日醫雄企管字第1120014748號函在卷為憑（見本院卷第221頁），堪認上訴人於任職被上訴人前即有椎間盤突出之病症，其椎間盤突出，並非其清理通風管所致，且無證據證明其清理風管工作是否加重其症狀，上訴人主張其因清理通風管致受有系爭傷害等云云，並執此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醫療費相關費用249萬元及職業災害薪資補償180萬元，即難認有據。
　㈡上訴人雖又主張其去被上訴人公司上班時，有說之前在京磊公司上班時是日薪2,200元，被上訴人就叫伊去上班，但被上訴人僅給付月薪35,000元，沒有跟伊講是月薪還是日薪，故應該以月薪43,000元計算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09頁至第410頁），惟此為被上訴人否認，抗辯稱上訴人係採月薪35,000元計算工資等語。查依上訴人投保資料所載，其投保薪資為月薪34,800元（見原審卷一第88頁），且上訴人於111年6月29日簽收當月份工資之支付憑單，其右上角之計算式，亦係以35,000元為計算基礎（見原審卷三第425頁），核與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係以月薪35,000元計算工資等語相符。另上訴人於京磊公司上班時是日薪2,200元，固有上訴人所提之勞健保資料為憑（見原審卷一第93頁），惟此係上訴人於任職京磊公司之計薪方式，與被上訴人無涉，且無證據證明被上訴人同意依其任職於京磊公司之相同方式計薪，再佐以上訴人於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，並未就被上訴人短付薪資乙節為申訴（見原審卷三第733頁至第736頁），亦為上訴人所不爭（見本院卷第410頁），則本件自難認兩造有合意以月薪43,000元計算工資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給付月薪35,000元，應該以月薪43,000元計算，短發8,000元等云云，亦難認有憑。
七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,808,000元本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核無不當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，再擴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49萬元本息，亦為無理由，爰併予駁回。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　　
九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
    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勞動法庭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  官  蘇姿月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郭宜芳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  官  劉傑民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，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楊馥華
附註：
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：
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
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，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。
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

112年度勞上字第28號

上  訴  人  陳保樹   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弄0號

訴訟代理人  戴慈嫺  

被上訴人    聯榮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原名：善本企業股份

            有限公司）



法定代理人  陳登祥  



訴訟代理人  郭蔧萱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

月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

上訴，並為訴之擴張，本院於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

如下：

    主      文

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及擴張之訴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一、本件被上訴人原名「善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」，嗣於民國11

    2年7月4日已申請變更公司名稱為「聯榮環保科技股份有限

    公司」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在卷可憑（見

    本院卷第173頁），其權利義務仍屬同一，具有法人格同一

    性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，非經他造同意，不得為之，

   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

    法第446條第1項、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

    件上訴人原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：㈠職災工資補

    償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、㈡短少薪資25,676元、㈢資遣費6

    0萬元、㈣職災期間解僱上訴人賠償25,000元、㈤咆哮霸凌上

    訴人賠償20萬元、㈥將來治療費用120萬元、㈦交通費20萬元

    、㈧精神慰撫金120萬元，合計5,450,676元。嗣經原審判決

    被上訴人給付短少之薪資6,991元，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

    。上訴人針對原審駁回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職災工資補償18

    0萬元、 短少薪資8,000元、醫療相關費用200萬元（含將來

    治療醫療費120萬元、精神慰撫金60萬元及交通費20萬元）

    部分不服提起上訴，並就醫療相關費用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

    人再給付43萬元、交通費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6萬

    元，核屬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且為被上訴人於程序

    上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第302頁），合於前述規定，應予准

    許。

貳、實體部分　　
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伊自111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，嗣於同

    年月8日奉派爬進大型通風管做清理工作，致受有腰椎間盤

    突出之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害）。後伊於同年月29日被逼簽離

    職書，期間被上訴人僅給付伊同年月1日至16日之薪資25,67

    6元。伊自得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59條第1項第2

    款、第13條、第14條第1項第6款、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、

    民法第28條、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85條第1項、第194條

    、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給付：㈠職災工資補

    償200萬元、㈡短少薪資25,676元、㈢資遣費60萬元、㈣職災期

    間解僱上訴人賠償25,000元、㈤咆哮霸凌上訴人賠償20萬元

    、㈥將來治療費用120萬元、㈦交通費20萬元、㈧精神慰撫金12

    0萬元，合計5,450,676元等語。為此，爰聲明求為判命：被

    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,450,676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

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【上訴人另請求

    原審共同被告京磊實業有限公司（下稱京磊公司）賠償部分

    ，業經原審判決確定，茲不贅述】。
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，係其在其他公司上班

    發生，並非因任職被上訴人時清理通風管所致。嗣上訴人於

    111年6月29日自請離職，兩造合意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勞動

    契約，上訴人係以月薪35,000元計算工資，被上訴人同意給

    付短少工資6,991元，上訴人其餘請求並無理由等語為辯。

三、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,991元，及自112年1月18

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並駁回上訴人

    其餘請求。上訴人對原審駁回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職災工資

    補償180萬元、 短少薪資8,000元、醫療相關費用200萬元（

    含將來治療醫療費120萬元、精神慰撫金60萬元及交通費20

    萬元，合計3,808,000元）部分不服提起上訴，並就醫療相

    關費用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3萬元、交通費部分擴

    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6萬元，合計擴張49萬元，與上訴部

    分合計4,298,000元（計算式3,808,000+490,000=4,298,000

    ）。上訴及擴張聲明：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

    人給付3,808,000元本息部分廢棄。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

    人4,298,000元，及自112年1 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

    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（上訴人其餘敗訴部分，未據上訴人聲明

    不服，已告確定）。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：

　㈠上訴人自111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。

　㈡上訴人於111年6月29日簽立離職申請單（原審卷三第423頁）

    。

五、本件爭點：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,298,000元本息，

    即醫療相關費249萬元（含開刀費48萬元、神經外科看診及

    藥物費12萬元、復健科看診及貼布費用62萬元、中醫針灸及

    看診費用26萬元、精神科看診及藥物費用15萬元、精神慰撫

    金60萬元、交通費26萬元）、職業傷害的薪資補償180萬元

    、短少薪資8,000元，有無理由？

六、經查：　　

　㈠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因清理通風管致受有系爭傷害等節，固據

    其提出國軍高雄總醫院診斷證明書佐證（見本院卷第137頁

    、139頁、143頁），惟為被上訴人否認。查上訴人於本院審

    理時，主張其之前在仁武上班是頸椎受傷，不是腰椎受傷，

    其因清理通風管方受有系爭傷害，故請求被上訴人要對其所

    受系爭傷害負責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80頁）。嗣經本院函詢

    國軍高雄總醫院，該院表示上訴人於109年3月4日即因下背

    痛至該院復健科接受治療，但症狀未明顯改善，於110年9月

    15日接受核磁共振檢查，發現有椎間盤突出現象，椎間盤突

    出與其退化性脊椎炎二者不一定有正相關，一般椎間盤突出

    為外力（如外傷或搬重物）引起，退化性脊椎炎則為老化過

    程，但如長期負重會加快其退化過程。因上訴人於109年即

    有腰痛情形，故無法判斷清理風管工作是否加重其症狀等語

    ，有該院112年9月28日醫雄企管字第1120014748號函在卷為

    憑（見本院卷第221頁），堪認上訴人於任職被上訴人前即

    有椎間盤突出之病症，其椎間盤突出，並非其清理通風管所

    致，且無證據證明其清理風管工作是否加重其症狀，上訴人

    主張其因清理通風管致受有系爭傷害等云云，並執此請求被

    上訴人賠償醫療費相關費用249萬元及職業災害薪資補償180

    萬元，即難認有據。

　㈡上訴人雖又主張其去被上訴人公司上班時，有說之前在京磊

    公司上班時是日薪2,200元，被上訴人就叫伊去上班，但被

    上訴人僅給付月薪35,000元，沒有跟伊講是月薪還是日薪，

    故應該以月薪43,000元計算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09頁至第410

    頁），惟此為被上訴人否認，抗辯稱上訴人係採月薪35,000

    元計算工資等語。查依上訴人投保資料所載，其投保薪資為

    月薪34,800元（見原審卷一第88頁），且上訴人於111年6月

    29日簽收當月份工資之支付憑單，其右上角之計算式，亦係

    以35,000元為計算基礎（見原審卷三第425頁），核與被上

    訴人抗辯上訴人係以月薪35,000元計算工資等語相符。另上

    訴人於京磊公司上班時是日薪2,200元，固有上訴人所提之

    勞健保資料為憑（見原審卷一第93頁），惟此係上訴人於任

    職京磊公司之計薪方式，與被上訴人無涉，且無證據證明被

    上訴人同意依其任職於京磊公司之相同方式計薪，再佐以上

    訴人於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，並未就被上訴人短付薪資乙節

    為申訴（見原審卷三第733頁至第736頁），亦為上訴人所不

    爭（見本院卷第410頁），則本件自難認兩造有合意以月薪4

    3,000元計算工資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給付月薪35,000

    元，應該以月薪43,000元計算，短發8,000元等云云，亦難

    認有憑。

七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,808,00

    0元本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

    訴之判決，核無不當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

    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，

    再擴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49萬元本息，亦為無理由，

    爰併予駁回。
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

    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

    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　　

九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

    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動法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蘇姿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郭宜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劉傑民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其

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（

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

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，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。如委任律師

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楊馥華

附註：

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：

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但上訴

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

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

院認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

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，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。



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

112年度勞上字第28號

上  訴  人  陳保樹    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0弄0號

訴訟代理人  戴慈嫺  

被上訴人    聯榮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原名：善本企業股份

            有限公司）



法定代理人  陳登祥  



訴訟代理人  郭蔧萱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3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，並為訴之擴張，本院於113年1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    文

上訴及擴張之訴均駁回。

第二審訴訟費用及擴張之訴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部分

一、本件被上訴人原名「善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」，嗣於民國112年7月4日已申請變更公司名稱為「聯榮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」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73頁），其權利義務仍屬同一，具有法人格同一性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，非經他造同意，不得為之，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、第255條第1項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。查本件上訴人原聲明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：㈠職災工資補償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、㈡短少薪資25,676元、㈢資遣費60萬元、㈣職災期間解僱上訴人賠償25,000元、㈤咆哮霸凌上訴人賠償20萬元、㈥將來治療費用120萬元、㈦交通費20萬元、㈧精神慰撫金120萬元，合計5,450,676元。嗣經原審判決被上訴人給付短少之薪資6,991元，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。上訴人針對原審駁回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職災工資補償180萬元、 短少薪資8,000元、醫療相關費用200萬元（含將來治療醫療費120萬元、精神慰撫金60萬元及交通費20萬元）部分不服提起上訴，並就醫療相關費用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3萬元、交通費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6萬元，核屬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且為被上訴人於程序上所不爭執（見本院卷第302頁），合於前述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
貳、實體部分　　
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伊自111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，嗣於同年月8日奉派爬進大型通風管做清理工作，致受有腰椎間盤突出之傷害（下稱系爭傷害）。後伊於同年月29日被逼簽離職書，期間被上訴人僅給付伊同年月1日至16日之薪資25,676元。伊自得依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第59條第1項第2款、第13條、第14條第1項第6款、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、民法第28條、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85條第1項、第194條、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，請求被上訴人給付：㈠職災工資補償200萬元、㈡短少薪資25,676元、㈢資遣費60萬元、㈣職災期間解僱上訴人賠償25,000元、㈤咆哮霸凌上訴人賠償20萬元、㈥將來治療費用120萬元、㈦交通費20萬元、㈧精神慰撫金120萬元，合計5,450,676元等語。為此，爰聲明求為判命：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5,450,676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【上訴人另請求原審共同被告京磊實業有限公司（下稱京磊公司）賠償部分，業經原審判決確定，茲不贅述】。
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害，係其在其他公司上班發生，並非因任職被上訴人時清理通風管所致。嗣上訴人於111年6月29日自請離職，兩造合意於111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，上訴人係以月薪35,000元計算工資，被上訴人同意給付短少工資6,991元，上訴人其餘請求並無理由等語為辯。

三、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,991元，及自112年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並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。上訴人對原審駁回其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職災工資補償180萬元、 短少薪資8,000元、醫療相關費用200萬元（含將來治療醫療費120萬元、精神慰撫金60萬元及交通費20萬元，合計3,808,000元）部分不服提起上訴，並就醫療相關費用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3萬元、交通費部分擴張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6萬元，合計擴張49萬元，與上訴部分合計4,298,000元（計算式3,808,000+490,000=4,298,000）。上訴及擴張聲明：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,808,000元本息部分廢棄。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4,298,000元，及自112年1 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（上訴人其餘敗訴部分，未據上訴人聲明不服，已告確定）。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：如主文所示。

四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：

　㈠上訴人自111年6月1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。

　㈡上訴人於111年6月29日簽立離職申請單（原審卷三第423頁）。

五、本件爭點：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再給付4,298,000元本息，即醫療相關費249萬元（含開刀費48萬元、神經外科看診及藥物費12萬元、復健科看診及貼布費用62萬元、中醫針灸及看診費用26萬元、精神科看診及藥物費用15萬元、精神慰撫金60萬元、交通費26萬元）、職業傷害的薪資補償180萬元、短少薪資8,000元，有無理由？

六、經查：　　

　㈠本件上訴人主張其因清理通風管致受有系爭傷害等節，固據其提出國軍高雄總醫院診斷證明書佐證（見本院卷第137頁、139頁、143頁），惟為被上訴人否認。查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，主張其之前在仁武上班是頸椎受傷，不是腰椎受傷，其因清理通風管方受有系爭傷害，故請求被上訴人要對其所受系爭傷害負責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80頁）。嗣經本院函詢國軍高雄總醫院，該院表示上訴人於109年3月4日即因下背痛至該院復健科接受治療，但症狀未明顯改善，於110年9月15日接受核磁共振檢查，發現有椎間盤突出現象，椎間盤突出與其退化性脊椎炎二者不一定有正相關，一般椎間盤突出為外力（如外傷或搬重物）引起，退化性脊椎炎則為老化過程，但如長期負重會加快其退化過程。因上訴人於109年即有腰痛情形，故無法判斷清理風管工作是否加重其症狀等語，有該院112年9月28日醫雄企管字第1120014748號函在卷為憑（見本院卷第221頁），堪認上訴人於任職被上訴人前即有椎間盤突出之病症，其椎間盤突出，並非其清理通風管所致，且無證據證明其清理風管工作是否加重其症狀，上訴人主張其因清理通風管致受有系爭傷害等云云，並執此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醫療費相關費用249萬元及職業災害薪資補償180萬元，即難認有據。

　㈡上訴人雖又主張其去被上訴人公司上班時，有說之前在京磊公司上班時是日薪2,200元，被上訴人就叫伊去上班，但被上訴人僅給付月薪35,000元，沒有跟伊講是月薪還是日薪，故應該以月薪43,000元計算等語（見本院卷第409頁至第410頁），惟此為被上訴人否認，抗辯稱上訴人係採月薪35,000元計算工資等語。查依上訴人投保資料所載，其投保薪資為月薪34,800元（見原審卷一第88頁），且上訴人於111年6月29日簽收當月份工資之支付憑單，其右上角之計算式，亦係以35,000元為計算基礎（見原審卷三第425頁），核與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係以月薪35,000元計算工資等語相符。另上訴人於京磊公司上班時是日薪2,200元，固有上訴人所提之勞健保資料為憑（見原審卷一第93頁），惟此係上訴人於任職京磊公司之計薪方式，與被上訴人無涉，且無證據證明被上訴人同意依其任職於京磊公司之相同方式計薪，再佐以上訴人於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時，並未就被上訴人短付薪資乙節為申訴（見原審卷三第733頁至第736頁），亦為上訴人所不爭（見本院卷第410頁），則本件自難認兩造有合意以月薪43,000元計算工資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僅給付月薪35,000元，應該以月薪43,000元計算，短發8,000元等云云，亦難認有憑。

七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求為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,808,000元本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核無不當。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，再擴張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49萬元本息，亦為無理由，爰併予駁回。
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　　

九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及擴張之訴均為無理由，爰判決如主文

    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動法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蘇姿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郭宜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劉傑民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，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楊馥華

附註：

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：

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，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，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上訴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之血親、二親等內之姻親，或上訴人為法人、中央或地方機關時，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，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。

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，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。



